
南華大學管理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98.4.9.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教學品質，獎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

在教學上的努力與貢獻，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對象與資格如下： 

一、在本院任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且符合本校之聘約規定。 

二、品德優良及教學態度認真，並熱心輔導學生課業及生活。 

三、在教材與教學方法力求精進，具有傑出教學成果。 

四、近一年教學意見調查評量級數平均高於 4.0。 

第三條 每學年頒發教學優良獎，每學系（所）一名，獲獎教師頒予獎狀乙紙及公開表揚；

但已獲獎教師在三年內不得重複獲獎。 

第四條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之作業程序如下： 

各教學單位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第九週推荐教師代表，並附上相關佐證資料(如附

件)，送交系級教評會遴選一至二名教師代表，並呈院務會議進行複審，並將審查

結果報請院長核定公告。 

第五條  院務會議之召開須達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過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始得決議。委員對於審議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或有

個人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討論與決議。委員中有應行迴避者，主席

得經遴選委員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第六條 獲獎教師得受邀於次學年教學行政研討會講授教學方法、教材製作與經驗分享。 

第七條 獲獎教師所提供之各項教學與教材資料，得由學校安排公開陳列。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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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推薦表 

壹、個人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系所 

(中心) 
 職稱  

到校日期  任教科目 

 

 

 

學
歷 

學校名稱 系所 學位 畢(肄)業起迄年月 

    

    

    

經
歷 

機關名稱 職稱 起訖年月 

   

   

   

   

專長領域 

 

 

 

專業證照 

 

 

 

獲獎事蹟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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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自我評述 

請詳述您的教學理念及特色： 

 
 
 
 
 
 

參、教學檔案資料 

一、教學規劃：請列舉最近一年任教課程之課程大綱、自編教材/講義/教科書/簡報、教材上網

等資料。符合所列事項者，請於□內打ˇ。 

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

大綱 
製作教

學媒體 
自編教材/講
義/教科書 

教材上網 
(網址) 

佐證資料 

  □ □ □ □  

  □ □ □ □  

 

二、學習指導：請列舉對學生學習指導的成果及輔導學生課業之成效。 

2-1.指導大學部專題製作(最近一年)。符合所列事項者，請於□內打ˇ。 

學年度-
學期 

專題或實作名稱 
獲得榮譽 
具體成效 

佐證資料 

  □  

  □  

 

2-2.指導學生參與活動/競賽/展演(最近一年)。符合所列事項者，請於□內打ˇ。 

學年度-
學期 

活動/競賽/展演名稱 
獲得榮譽 
具體成效 

佐證資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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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輔導學生課業及其他教學互動 
(請說明您在最近一年期間輔導學生課業與教學互動的情形) 
 
 
 
 
 
 
 
 
 

 

三、教學成效：請列舉任教課程之教學意見調查等資料。 

教學意見調查(最近一年)。 

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修課人數 教學意見

調查分數 佐證資料 

       

       

 

四、教學改進：請列舉對教學反應調查學生意見之回應及參與教學成長研習等資料。 

4-1.教學意見調查回饋(最近一年)。符合所列事項者，請於□內打ˇ。 

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學意見調查 

學生意見回饋 
佐證資料 

  □  

  □  

 

4-2.參與校內、外教學成長研習(最近一年) 

學年度

-學期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時數 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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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務行政參與及配合情形 

5-1.自我評述  
請針對最近一年，配合教務行政之情形，例如：監考、調補課、缺曠課、授課大綱、

Office hours，與依照教務規定登錄學生學期成績等事項提出說明。 

 
 

 

      . 
 
 
5-2.教學單位主管評述 

針對教師教學行政參與及配合事項舉證。 

 
 
 
 
 
 
 
 
 

教學單位主管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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